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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8 证券简称：东方日升 公告编号：2025-078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日升”）于 2025 年 10 月

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以下简称“宁波证监局”）下发的《关

于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及对林海峰、雪山行采取监管谈话

措施的决定》（〔2025〕34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要求公司就《决定书》中提出

的问题进行整改。

公司在收到《决定书》后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收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

视，并立即传达给公司所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要求，制定了整改方案并予以落实。具体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事件进展。2022 年 6 月 8 日，公司公告披露拟转让宁

夏旭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旭宁）100%股权 ,宁夏旭宁应付公司

18,484.75 万元款项预计于 2022 年 8月 31 日前归还。宁夏旭宁未如期全额归还，截至

2024年年末欠款余额为 10,565.86万元。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前述重大事件进展情况，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



2

二是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公司未按规定对业绩预告等重大事

件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证监会公告[2022]17号）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整改情况

（一）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事件进展

针对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事件进展的问题，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1、针对本次信披不及时的事项，公司已对证券部、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内部问

责，要求相关人员汲取教训、深刻反思，不断加强对于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

提高业务能力，坚决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并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东方日升关

于转让宁夏旭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2、董事会及相关责任人针对本次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不及时反映出的工作缺点和不

足进行了深刻反思，不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并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3、公司已即刻组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开展了信息披露规章制度

的专项学习。同时，公司已拟定系统性培训方案，并将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培训与不

定期考核，确保信息披露管理的各项规定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上下将深刻汲取教训，

笃行不怠，全面提升治理水准；

4、公司将致力于构建一个权责清晰、反应迅速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与问责体系。

具体而言，是通过制度修订，强制要求各业务单位对潜在重大影响事项进行即时上报，

确保信息披露核心部门与责任人能够及时、完整地获取信息，为执行“早汇报、早披露”

原则提供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公司将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工作的长期追责机制，将履

职质量与个人绩效进行实质性强关联，通过穿透式管理，切实提升全体相关人员的责任

担当与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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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时了解监管要点，规范公司信息披露，对于在实务操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

题，及时向监管部门咨询并认真听取监管部门意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6、加强与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中介机构的沟通，对可能

涉及到信息披露的相关事项，提前向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咨询，取得各中介机构的建议。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针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整改措

施：

1、针对本次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事项，公司已对证券部等

相关部门进行内部问责，要求相关人员汲取教训、深刻反思，不断加强对于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能力，加强行为规范，将制度落实到实

处，从细节处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防患于未然；

2、董事会及相关责任人针对本次制度执行不到位反映出的工作缺点和不足进行了

深刻反思，对照相关制度规范严格梳理执行细节，明确证券部作为归口管理部门，集中

负责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的发起、通知、收集、核对与归档工作，严格执行登记流程，

强化过程管理，书面管理和电子化管理并举，做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信息的完整性、

及时性、真实性以及可追溯性；

3、董事会及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以及内幕信息管理等执

行规范镶嵌至公司文化和日常运营之中，将警示常态化，同时加强技术防范，真正做到

有人落实，有人监督，如有违反规定的行为，内部对其进行严厉违规追责。

三、整改总结

经过本次专项整改，公司深刻认识到了在信息披露、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

处。公司根据宁波证监局《决定书》的要求，积极开展了整改工作。本次整改，既是对

相关监管机构相关要求的落实，也是公司自身在信息披露、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一次自我

规范和提升。

作为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保证信息披露质量是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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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公司将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

学习，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强化

规范运作意识，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特此公告。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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